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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 

双办发〔2022〕39 号 
 

 

 

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双流区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
全力稳增长的 15 条政策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级各部门： 

《双流区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稳增长的 15 条政策措

施》已经区委、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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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流区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
全力稳增长的 15 条政策措施 

 

围绕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针对“8·25”疫

情对市场主体生产经营的冲击，积极为全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、

提振发展信心，促进经济持续恢复，特制定本政策措施。 

一、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

（一）落实退税减税缓税政策 

落实税费延期申报、延期缴纳政策，纳税人受疫情影响，

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纳税申报确有困难的，可依法向税务机关

申请办理延期申报，满足延期缴纳税款情形的可申请办理延期

缴纳税款，缓缴期限最长 3 个月。着力减轻中小微企业税费负

担，严格落实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、小微企业“六税

两费”减免、免征疫情期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政策；自

2022 年 4 月 1 日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落实增值税小规模纳税

人免征增值税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税务局） 

（二）减免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房租 

对合规承租区属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房产、土地、摊

位、广告位等资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非国有中小微企业和个

体工商户，免予提交受疫情影响的证明材料，在原租金减免政

策基础上，再减免 2022 年 9 月份租金；对存在间接承租行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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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租人不享受租金减免政策，确保将减免的租金全部落实到最

终承租方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国资金融局） 

二、推动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

（三）鼓励支柱企业稳定基本面 

鼓励 2021 年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 10%以上的规上工业企

业带头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，企业第四季度产值达到前三年

（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1 年）同期平均值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

团队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在此基础上，产值每增加 1000 万元，

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1.25 万元奖励；单个企业累计最高不超

过 6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新科局） 

（四）鼓励骨干企业奋力冲刺 

对 2022 年积极排产的规上工业企业，按全年产值规模进行

分档，根据第四季度产值增长情况进行奖励： 

1.2022 年全年产值 100 亿元（含）以上，且 2022 年第四季

度同比增速 10%（含）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，超过 10%部分按

照每 1000 万元产值对应 1 万元奖励的标准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

团队一次性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 

2.2022 年全年产值 100 亿元以下，且 2022 年第四季度同比

正增长的规上工业企业，第四季度产值净增部分按每 500 万元

产值对应 1 万元奖励的标准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一次性奖

励，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 

三、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 



— 4 — 

（五）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规模 

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：对 2022 年 9—11 月营业收入 3 亿

元（含）以上且同比增速 30%（含）—60%、60%（含）—90%、

90%（含）以上的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规上企业，分别给予企

业主要管理团队 10 万元、30 万元、50 万元奖励。对 2022 年 9

—11 月营业收入 9000 万元（含）—3 亿元且同比增速 100%（含）

以上的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规上企业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

队 10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航空经济区管委会） 

装卸搬运和仓储业：对 2022 年 9—11 月营业收入 6000 万

元（含）以上且同比增速 10%（含）—20%、20%（含）—40%、

40%（含）以上的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规上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主

要管理团队 10 万元、30 万元、50 万元奖励。对 2022 年 9—11

月营业收入 2000 万元（含）—6000 万元且同比增速 30%（含）

以上的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规上企业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10

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航空经济区管委会） 

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：对 2022 年 9—11 月营业收入 4000

万元（含）以上且同比增速 40%（含）以上的软件和信息技术

服务业规上企业，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每增加 500 万元，给予

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3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新科局） 

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：对 2022 年 9—11 月营业收入 1 亿

元以上且同比增速 10%（含）—25%、25%（含）—40%、40%

（含）以上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规上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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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管理团队 10 万元、15 万元、20 万元奖励。对 2022 年 9—

11 月营业收入 1 亿元（含）以下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规上

企业，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每增加 300 万元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

团队 1 万元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新科局） 

道路运输业：对 2022 年 9—11 月营业收入 4 亿元（含）以

上且同比增速 30%（含）以上的道路运输业规上企业，给予企

业主要管理团队 60 万元奖励；在此基础上营业收入增速每提高

5 个百分点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30 万元奖励；单个企业累

计不超过 150 万元。对 2022 年 9—11 月营业收入 0.5 亿元（含）

—4 亿元且同比增速 35%（含）以上的道路运输业规上企业，给

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20 万元奖励；在此基础上营业收入增速每

提高 5 个百分点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5 万元奖励；单个企

业累计不超过 40万元。对 2022年 9—11月营业收入 0.3亿元（含）

—0.5 亿元且同比增速 40%（含）以上的道路运输业规上企业，

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10 万元奖励；在此基础上营业收入增速

每提高 5 个百分点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2 万元奖励；单个

企业累计不超过 2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） 

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：对 2022年 9—11月营业收入 1亿元（含）

以上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规上企业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10

万元奖励；在此基础上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每增加 2000 万元，

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5 万元奖励。对 2022 年 9—11 月营业收

入 5000 万元（含）—1 亿元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规上企业，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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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5 万元奖励；在此基础上营业收入较去年

同期每增加 500 万元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2 万元奖励。对

2022 年 9—11 月营业收入 2000 万元（含）—5000 万元的租赁

和商务服务业规上企业，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每增加 200 万元，

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1 万元奖励。单个企业奖励不超过 50 万

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 

（六）促进消费服务业快速恢复 

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：对 2022 年 9—11 月营业收

入 3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且同比增速 50%（含）以上的居民服务、

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规上企业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20 万元奖

励；在此基础上营业收入增速每提高 5 个百分点，给予企业主

要管理团队 2 万元奖励；单个企业累计不超过 30 万元。对 2022

年 9—11 月营业收入 400 万元（含）—3000 万元且同比增速 30%

（含）以上的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规上企业，给予企

业主要管理团队 10 万元奖励；在此基础上营业收入增速每提高

5 个百分点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2 万元奖励；单个企业累计

不超过 2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） 

批发业：1.对 2022 年 10—12 月销售额 1 亿元（含）以上且

同比增速 10%（含）以上的限上批发业企业，给予企业主要管

理团队 5 万元奖励；在销售额同比增速 10%的基础上，每超过 1

个百分点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1 万元奖励；单个企业累计不

超过 2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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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 2022 年 10—12 月零售额 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且同比

增速 30%（含）以上的限上批发业企业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

队 5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 

零售业：对 2022 年 10—12 月销售额 5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

且同比增速 5%（含）以上的限上零售业企业，给予企业主要管

理团队 5 万元奖励；在销售额同比增速 5%的基础上，每超过 1

个百分点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1 万元奖励；单个企业累计不

超过 2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 

餐饮业：对 2022 年 10—12 月营业额 200 万元（含）以上

且同比增速 5%以上的限上餐饮业企业，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

5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 

住宿业：对 2022 年 10—12 月营业额 200 万元（含）—500

万元且同比增速 20%（含）—30%、30%（含）以上的限上住宿

业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5 万元、10 万元奖励。对

2022 年 10—12 月营业额 500 万元（含）—1000 万元且同比增

速 20%（含）—30%、30%（含）以上的限上住宿业企业，分别

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 10 万元、20 万元奖励。对 2022 年 10—

12 月营业额 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且同比增速 20%（含）—30%、

30%（含）以上的限上住宿业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

20 万元、30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体旅游局） 

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：对 2022 年 9—11 月营业收入 200 万

元（含）—500 万元且同比增速 20%（含）—30%、30%（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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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的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规上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主要管理

团队 5 万元、10 万元奖励。对 2022 年 9—11 月营业收入 500 万

元（含）—1000 万元且同比增速 20%（含）—30%、30%（含）

以上的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规上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主要管理

团队 10 万元、20 万元奖励。对 2022 年 9—11 月营业收入 1000

万元（含）以上且同比增速 20%（含）—30%、30%（含）以上

的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规上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主要管理团队

20 万元、30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体旅游局） 

四、全力稳投资促消费 

（七）支持企业加快项目建设 

1．对 2022 年第四季度、2023 年第一季度新纳入统计库的

社会投资项目（不含技术改造项目），立项备案计划总投资在

500 万元（含）—1000 万元、1000 万元（含）—5000 万元、5000

万元（含）—1 亿元、1 亿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分别给予项目建设

管理团队 1 万元、3 万元、5 万元、7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

各项目牵头责任单位） 

2．对 2022 年第四季度、2023 年第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

资 1 亿元（含）—2 亿元、2 亿元（含）—5 亿元、5 亿元（含）

以上的社会投资项目（不含技术改造项目），分别给予项目建

设管理团队 5 万元、10 万元、20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项

目牵头责任单位） 

3．在投资规模不减的前提下，较投资备案时间提前 1 个月



 — 9 — 

（含）—3 个月、3 个月（含）以上，并在 2022 年第四季度至

2023 年第一季度期间开工建设或竣工投运的，分别给予项目建

设管理团队 20 万元、4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项目

牵头责任单位） 

（八）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 

1．对 2022 年第四季度、2023 年第一季度新纳入统计库的

技术改造项目，立项备案计划总投资在 500 万元（含）—1000

万元、1000 万元（含）—5000 万元、5000 万元（含）—1 亿元、

1 亿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分别给予项目建设管理团队 2 万元、4 万

元、6 万元、8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项目牵头责任单位） 

2．对 2022 年第四季度、2023 年第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

资 500 万元（含）—1000 万元、1000 万元（含）—5000 万元、

5000 万元（含）—1 亿元、1 亿元（含）—2 亿元、2 亿元（含）

—5 亿元、5 亿元（含）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，分别给予项目建

设管理团队 2 万元、3 万元、5 万元、7 万元、10 万元、20 万元

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项目牵头责任单位） 

3．贯彻落实国家对制造业、社会服务领域和中小微企业、

个体工商户等第四季度更新改造设备相关政策，组织符合条件

的企业和项目，申报中央财政对部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贷款 2.5

个百分点的贴息，申报全国性商业银行年利率不高于 3.2%的中

长期贷款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改局、人行双流支行） 

（九）释放市民消费潜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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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零售、餐饮、住宿、文娱行业企业，通过公开渠道，

在 2022 年第四季度推出 1500 万元“空港欢乐购”消费券；引

导企业让利促销，与政府消费券形成叠加效应，强力促消费稳

增长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 

（十）支持开展特色文旅活动 

在符合常态化疫情防控政策条件下，支持在库规上文化、

体育和娱乐业企业开展特色鲜明、文化体验性强、社会效益好

的民俗文化、音乐演艺、休闲体验等文旅活动，营造文旅消费

场景，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，对 2022 年全年举办活动总经费投

入 200 万元以上且举办活动场（次）100 场（次）以上、单次参与

人数不低于 50 人的企业给予 20 万元一次性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

文体旅游局） 

五、积极稳定就业 

（十一）鼓励市场主体吸纳就业 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重点工业企业输送劳动者，且

劳动者在相应企业连续参加社会保险 6 个月以上的，按 1000 元

/人标准发放职业介绍服务补助；中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吸纳毕

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，或中小微企业吸纳已登记的灵活从业

人员就业，与其签订 1 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，并为其连续缴

纳社会保险满 3 个月，按 10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就业补贴。（责

任单位：区人社局） 

（十二）帮助失业人员就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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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9 月 28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对新吸纳成都

市登记失业三个月及以上人员、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满一

个月的双流区企业和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、社会团体、

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给予 1000

元/人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（与成都市其他一次性吸纳就业补

贴政策不重复享受）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社局） 

六、优化市场主体发展环境 

（十三）帮助企业提升疫情防控水平 

加强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指导，帮助企业动态优化防控策略。

强化重点区域、重点企业核酸检测能力，推进步行 15 分钟核酸

“采样圈”建设，科学就近设置便企核酸采样点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卫健局、各行业牵头单位） 

（十四）坚持企业首席代表服务机制 

落实好首席代表服务制度，按照“一项不漏、一包到底”

的工作要求，精准高效履行好总协调责任，实现对规模以下、

限额以下企业和“五小门店”等市场主体服务全覆盖，切实保

障市场主体办事“一点切入”、诉求“一站到位”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行政审批局、区级相关责任单位） 

（十五）完善政务服务机制 

区级相关责任单位做好审核认定、申报受理、资金拨付等

兑现落实准备工作，确保对市场主体的减税降费和资金奖补及

时兑现、应兑尽兑。完善助企惠企政策措施咨询申报、反馈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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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、投诉处理专项通道，对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立

即受理、及时审核、按时兑现；非实质性申请材料不全的，采

取“容缺受理”“以函代证”方式办理。扩大惠企政策“免申

即享”“即报即享”范围，进一步提高政策兑现时效。完善市

场主体退出机制，实行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制度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级相关责任单位、区行政审批局） 

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3 月 31

日。本政策措施中所涉奖励、补助等均为税前，奖补到企业主

要管理团队、项目建设管理团队的，若管理团队无法享受，可

奖补至企业。国家、省、市有其他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相关

政策措施的，双流区遵照执行。同类政策标准不一致的，按照

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。本政策措施由成都市双流区发展和改革

局会同相关责任单位负责解释，各责任单位根据工作实际负责

落实并制定具体细则。 

 

附件：政策服务联系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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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政策服务联系人 
政策条款 牵头部门 责任科室 联系人及电话 

第 1 条 落实退税减税缓税政策 区税务局 法制科 王晓玲 18783724512 

第 2 条 减免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

户房租 
区国资金融局 产权管理科 李致毅 13880923328 

第 3 条 鼓励支柱企业稳定基本面 区新科局 企业服务科 代  鑫 18081198889 

第 4 条 鼓励骨干企业奋力冲刺 区新科局 企业服务科 代  鑫 18081198889 

第 5 条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规模 

区商务局 经济运行科 杨  杰 15208233750 

区新科局 
科技发展科 

软件与信息化科 
叶  柯 13880834206 
沈建承 13730810056 

航空经济区管委会 创新发展部 姜鹏辉 13880078023 

区城管局 项目监管和投资促进科 游  邓 13730660099 

第 6 条 促进消费服务业快速恢复 

区城管局 项目监管和投资促进科 游  邓 13730660099 

区商务局 流通产业科 罗玉洪 18109037922 

区文体旅游局 旅游产业促进中心 黄  超 13980410685 

第 7 条 支持企业加快项目建设 区发改局 项目管理督导科 朱  毅 18180698803 

第 8 条 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 区发改局 项目管理督导科 朱  毅 18180698803 

第 9 条 释放市民消费潜力 区商务局 流通产业科 罗玉洪 18109037922 

第 10 条 支持开展特色文旅活动 区文体旅游局 文化产业科 王冠冠 17311349006 

第 11 条 鼓励市场主体吸纳就业 区人社局 
就业指导科 
就业援助科 

兰世民 13568939525 
朱  丹 15882227198 

第 12 条 帮助失业人员就业 区人社局 就业援助科 朱  丹 15882227198 

第 13 条 帮助企业提升疫情防控水平 区卫健局 疾病预防控制科 张  毅 13980429856 

第 14 条 坚持企业首席代表服务机制 区行政审批局 网络理政科 付国花 13882021681 

第 15 条 完善政务服务机制 区行政审批局 审批一科 李  玲 180819905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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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 

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8 日印发 


